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培育

课 题 申 报 表
（青年英才培育）
课题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请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导师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一级学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承担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印制
2022年7月
申请人承诺：
我已认真阅读本类课题的申报通知，符合申报通知中的有关要求，没有不符合申报的情形，并对本人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的争议。
我承诺遵守课题评审纪律，杜绝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不端行为，维护省社科规划课题公正性。
如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浙江省社科工作办的有关规定，崇尚精品、严谨治学、注重诚信、讲求责任，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取得预期研究成果。在课题研究期间工作单位不调离浙江省，否则省社科工作办可以追回全部资助经费。省社科工作办有权使用本表所有数据和资料。
         申请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承担单位承诺：
 本单位对申请者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不符合申报的情形，没有知识产权的争议。
本单位承诺遵守课题评审纪律，杜绝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不端行为，维护省社科规划课题公正性。
如获立项，承诺以本表为有约束力的协议，遵守浙江省社科工作办的有关规定，为本课题研究提供必要的支持，并做好课题研究的协调和管理工作，对本课题的完成提供信誉保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填表说明：
1.本表要求用计算机如实填写，A3纸双面打印，中缝装订。
2.封面上的“一级学科”特指申报人学术规划方向所属的学科。按全国社科规划办公室公布的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》为准。如没有完全对应的学科，以“尽量靠近”原则选择为主的学科申报。

3.承担单位必须是申请人人事关系所在的工作单位。

一、申请人信息表
	课题名称
	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一级学科
	
	二级学科
	

	研究领域
和方向
	

	行政职务
	 
	专业职称
	
	担任研究生导师
	

	本科毕业院校及专业
	

	硕士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硕士生导师
	

	博士毕业院校及专业
	
	博士生导师
	

	博士后工作站
	
	博士后工作站

合作导师
	

	工作单位
及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手机号
	
	E-mail
	

	是否列入人才培养计划
	1. 已入选省社科联之江青年社科学者；             □（是请打√）
2. 已列入所在单位重点人才培养计划。             □（是请打√）

	其他条件
	1. 已在本单位全职工作1年以上；   □（是请打√）
2. 作为第一作者已获得省部级以上社科奖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报者学术简历

	（500字以内）


二、近五年人文社科主要科研成果情况
	成果形式；发表刊物或出版社；发表或出版时间；获省部级及以上社科优秀成果奖励以及省部级领导批示、省部级部门采纳情况。要求：2018年1月1日后以第一作者发表或出版的成果（限填最新浙大版一级期刊、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、一级出版社出版的著作），限填10项。




三、近五年承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情况
	项目名称和级别；项目来源；完成情况。（要求为2018年1月1日以来作为负责人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纵向项目，限填5项）


 四、个人学术研究发展规划
	1.学术发展目标；2．核心研究领域和主要研究方向的确立及理由；3.2023-2025年分阶段学术成长计划和研究规划（含导师指导计划）。（限800字以内）



五、本课题研究计划

	拟解决的主要问题，重点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，研究意义和学术创新，预期研究成果及计划发表的刊物（出版社）级别。（限1500字以内）



六、导师信息表
	导师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	出生年月
	

	一级学科
	
	二级学科
	

	研究领域
和方向
	

	行政职务
	 
	专业职称
	
	担任研究生导师
	

	获得主要人才称号和荣誉 
	

	工作单位
及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手机号
	
	E-mail
	

	导师学术简历

	（限800字以内）


 七、导师推荐意见
	1.对申请人的专业水平、科研能力、科研态度和科研条件的评价；2.承诺在培育期内愿意尽职指导申请人开展课题研究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其他学术帮助。

	签名：
年   月    日


八、所在单位意见
	1.是否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了把关：     是□      否□
2.申请人是否已列入单位重点人才培养计划： 是□      否□
3.本次推荐是否在单位内部进行了公示：     是□      否□

4.针对本领军人才培育专项课题出台的有关具体支持、管理措施：
制定出台《宁波大学“浙东学者支持计划”实施办法》、《宁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奖励办法》、《宁波大学高级别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培育资助办法》、并将加大力度。
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  位  公  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22日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九、评审组评审意见
	评审组长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十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审批意见
	签章： 
  年    月    日



8

